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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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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法令依據 

中山區公所公設喪葬司儀服務辦法【依市政府每年編列預算辦理】。 

＊應備證件 

1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。 

2、訃文。 

※使用表格 

中山區公所公設喪葬司儀申請服務表。SOP321-1 

 

※1.作業注意事項。 

   

   無 

※承辦課室 

民政課    電話 24232181-321 
 

民政課受理 

親自

到所

辦理 

民眾申請 

函復申請人 

結案 

安樂區公所喪葬司儀.doc

